
[TID 226] 

 
 
致：工業貿易署署長  
 
 

已屆滿的紡織商登記  
請求續辦申請  

 
  本人謹代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紡織商登記編號           ）， 
 ［登記公司名稱］  

請求續辦本公司的紡織商登記。［ 註 1 ］  
 

2 .   本公司並未於紡織商登記的屆滿日（          ）前續辦登記的原因如下 :  
   ［日期］  
 
 

 

 

 

 
3 .   本人證實（請在以下其中一個適當方格加上「 」號） : 
 

 於上述紡織商登記屆滿後並無使用紡織品通知書付運任何貨物。  
 

 於上述紡織商登記屆滿後，曾使用下列紡織品通知書 ［ 註 2 ］。  現附上就下列

無 效 的 紡 織 品 通 知 書 而 申 請 並 已 獲 批 核 的 後 補 紡 織 品 出 口 ／進 口 許 可 證 副

本。  
 

通知書種類  通知書號碼  後補紡織品出口／ 
進口許可證號碼  

   
   
   
   
   
   

 
 

   
 
 

  

公司印鑑   簽署  
   
   
   

聯絡電話號碼   簽署人姓名 ［ 註 3 ］  
   
   
   

日期   職位  
 
註 1 :  本 署 接 受 貴 號 遞 交 此 請 求 表 格 並 不 表 示 貴 號 的 紡 織 商 登 記 續 辦 申 請 已 獲 批 准 。 本 署

會 按 個 別 請 求 的 情 況 作 出 考 慮 。  
註 2 :  如 空 位 不 足 ， 請 使 用 附 加 紙 ， 並 與 本 表 格 一 併 遞 交 。  
註 3 :  本 表 格 的 簽 署 人 必 須 為 紡 織 商 登 記 的 授 權 簽 署 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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